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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山东省建设工程监理企业信用评价标准 
指标

类别 
评价内容及扣（加）分标准 分值

扣（加）

分 
得分 备注 

一票 
否决 
指标 

 

1. 企业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技术负责人

以及企业聘用的监理执业人员，在工程监理活

动中因重大违法行为受到刑事处罚的； 
2.超越资质类别和等级范围承接工程监理业务

的； 
3.借用其他单位资质承接监理业务或允许他人

以本企业资质承接监理业务或转让监理业务

的； 
4.违反强制性标准，将不合格建设工程、建筑

材料、构配件和设备按照合格签字的； 
5.与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串通，弄虚作假、

降低工程质量或安全生产条件的； 
6.由于本企业监理责任导致较大及以上工程质

量或施工安全事故的； 
7.申请信用评价时提供虚假资料的，或以不正

当手段影响评价结果的； 
8.未按期提交信用评价申请资料或未按时补正

有关资料的； 
9.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对存在一项或多项一票否决指

标评价内容的，无论其他指标

评价得分如何，其信用等级一

律评价为 D 级 

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机构不健全、岗位职责

不明确的扣 2 分。 
2 分    

人事劳动、教育培训、财务管理、技术档案等

规章制度以及薪酬体系和质量管理体系建立、

执行情况每缺少一项扣 1 分，最多扣 4 分。 
4 分    

企业及项目监理机构未实行信息化管理的扣 2
分。 

2 分    

企业

内部

管理 
10 分 

不按规定参加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组织的活

动，或不按规定组织从业人员参加业务培训、

考核的，每次扣 1 分、每人次扣 0.5 分，最多

扣 2 分。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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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金不达标的扣 1 分。 1 分    

技术负责人未及时变更或资格不达标的扣 2 分。 2 分    

注册师每缺少 1 人次扣 1 分，最多扣 3 分。 3 分    

有效的试验检测设备每缺少一件扣 0.5 分，最

多扣 2 分。 
2 分    

企业无固定办公场所的扣 1 分。 1 分    

资质

达标

情况 
10 分 

不按规定时限及时办理资质证书有关内容变

更手续的，扣 1 分。 
1 分    

参与围标串标或采取不正当手段承接监理业

务的，每发现一次扣 1 分，最多扣 6 分。 
6 分    

未按投标承诺或示范文本签订监理合同，或签

订阴阳合同的，每发现一项扣 1 分，最多扣 6
分。 

6 分    

监理费未执行国家收费管理办法的，每低 10%
扣 2 分，最多扣 6 分。 

6 分    

不履行投标承诺或合同约定事项的，每发现一

处扣 3 分，最多扣 9 分。 
9 分    

无正当理由投诉干涉或影响正常监理招投标

活动，经查证不属实的，发现一次扣 3 分。 
3 分    

市场

行为 
30 分 

省外监理企业进鲁承接业务不按规定办理备

案手续的，扣 2 分。 
    

现场监理机构未按规定配备相应人员或人员

不符合上岗资格的，每缺少或擅自变更或不够

资格 1 人次扣 1 分，最多扣 8 分。 
8 分    

现场监理机构未按规定配备相应试验检测设

备的，每缺少 1 件扣 1 分，最多扣 4 分。 
4 分    

服务

质量

40 分 

监理规划和实施细则编制不规范、不齐全、缺

乏针对性或不按规划及细则实施的，每个监理

工程扣 2 分，最多扣 6 分。 
6 分    

 



 
 

10 

不按相关标准规范开展巡视、平行检验和旁站

工作的，每发现一次扣 1 分，最多扣 6 分。 
6 分    

发现问题和隐患不按规定下发通知书，或未监

督整改到位、未催促施工单位报送整改结果

的，每发现一次扣 2 分，最多扣 6 分。 
6 分    

因监理责任造成一般质量安全事故的，每发生

一起扣 1 分，最多扣 4 分。 
4 分    

服务

质量

40 分 

业主评价不满意的，每项监理工程扣 2 分，最

多扣 6 分。 
6 分    

近两年获得国家或省级政府、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奖项的，每项加 3 分。 
  

获奖

加分

10 分 
近两年获得市级政府及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或各级社团组织奖项的，每项加 2
分。 

10分

  

本项

最多

加 10
分 

近两年被国家或省级政府、部门或各级

社团组织处罚或通报批评的，每次扣 3
分。 

  

近两年被市、县级政府及部门或各级社

团组织处罚或通报批评的，每次扣2分。
  

社会

信誉 
10 分 

惩戒

减分  

在人员聘用、薪酬待遇、监理业务等方

面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被投诉举报的，每

查实一起扣 2 分。 

 

  

本项

扣分

不设

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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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山东省建设工程监理企业信用评价 
 

 

 

申 
 
 

请 
 
 

表 
 
 
 

企业名称（盖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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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用于建设工程监理企业申请信用评价时填写。 

二、本表用计算机打印填写，不得涂改。 

三、本表填写数字均使用阿拉伯数字，保留一位小数。除注明外，

货币种类为人民币，单位为万元。 

四、本表中带□的位置用“√”选择填写。 

五、本表在填写时如需加页，一律使用 A4 型纸。 

 

 

企  业  承  诺 

 

本企业此次填报的以及附件材料的全部数据和内容是真实的。提

供虚假资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此次申报的资料如有虚假，本企业愿

接受建设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依法给予的处罚。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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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基本情况表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办公场所 （平方米） 电子邮箱  

注册号 注册资金（万元） 最近一次年审 

时间 结论 
  

  
工商 

营业执照 

注册地址  

  

  

  
监理资质 资质类别 

 

资质等级 

 

监理工程个数  监理合同额  

监理工程质量 合格 （个） 不合格 （个） 
近两年 
监理业绩 

监理工程安全 发生施工安全事故     起，死亡     人 

总注册人次  注册监理师  独立 
造价师

 
现有    

注册人员 持省监理业务 
水平等级证书 高级     人，中级     人，初级     人 

获奖情况  
社会信誉 

惩戒情况  

 

 

 

 

自评得分  扣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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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信用等级申请审批表 

企业申请 

 

本企业根据自评情况，申请信用等级为：□A   □B  □ C  □D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             企业签章： 

市级住房 

城乡建设 

部    门 

初审意见 

 

按照《山东省建设监理企业信用评价管理办法》审查，该企业符

合□A   □B  □ C  □D 信用等级条件，同意上报评定。 

 

审查人（签字）： 

 

市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签章）

                                 年    月    日 

省级住房 

城乡建设 

部    门 

评定结论 

 

根据企业申请材料和市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初审意见，按照《山

东省建设监理企业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该企业信用等级评价结

果为□A  □B  □ C  □D，予以核发信用等级证书。 

 

审查人（签字）：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签章）

    年    月    日  


